
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贵公司《关于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收悉。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

商”或“兴业证券”）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立即组织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铝股份”）、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

称“律师”）就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就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核查。现公

司、主办券商就《反馈意见》提及的问题答复如下： 

说明： 

一、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本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宋体：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宋体：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说明及核查意见 

 楷体（加粗）：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进行补充披露、更新 

现就《反馈意见》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来自于浙江瑞金铜铝型材

有限公司，且公司主要厂房、设备等资产系从瑞金公司通过协议或司法拍卖方

式购入。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与瑞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公司

上述源自瑞金公司的员工是否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是否存在利用原公司的客户、

渠道等资源开展业务的情形；（3）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

与瑞金公司分开情况。请主办券商及律师补充核查，说明核查方式和分析依据。 

回复： 

1、公司补充说明情况 

（1）公司与瑞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填写的调查问卷，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以及其

近亲属和瑞金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且公司目前所有 19 名自然人股东均出具

书面《承诺函》，承诺“本人所持有华铝股份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

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被质押、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

在以协议、委托、代持、信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的情形。本

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

此外，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李卜进出具《声明》，声明“其不存在

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华铝股份股权的情形，与华铝股份股东不存在任何股权

纠纷或潜在纠纷，瑞金公司及其本人与华铝股份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法》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

关规定，公司与瑞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上述源自瑞金公司的员工是否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是否存在利用

原公司的客户、渠道等资源开展业务的情形； 

公司业务起源于铝型材贸易，自 2014 年起业务深化至专注工业铝型材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由于瑞金公司陷入债务纠纷及停产歇业状态、员工面临失业困

境，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铝型材行业并经充分考虑后加入公司。

同时，本着解决原瑞金公司员工就业问题并充分尊重其个人意志前提下，部分原

瑞金公司员工陆续和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成为公司员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共有 235 名员工，其中 135 名员工为原瑞金公司员工。上述 135 名员工

不存在和瑞金公司签订竞业禁止的情形。就业务方面，根据行业特点，原瑞金公

司及公司销售模式均为订单式销售，订单完成周期一般为 15-30 天。瑞金公司陷

入债务危机并停产后，瑞金公司客户大量流失。瑞金公司销售部等部门员工出资



投资公司后，利用其管理经验、销售资源及渠道经营公司并积极开拓业务，鉴于

上述因素以及客户采购运输半径的限制，公司存在客户为原瑞金公司客户的情形。

就上述情形，由于瑞金公司本身陷入停产状态，公司不存在恶意利用瑞金公司原

客户、销售渠道进行开展业务从而侵害瑞金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和瑞金公司就

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公司现有曾就职于瑞金公司的员工和瑞金公司不存在签订竞业禁

止协议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恶意利用瑞金公司原客户、销售渠道进行开展业务从

而侵害瑞金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和瑞金公司就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瑞金公司分开情况。 

①机构独立 

目前，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且已聘请总经理、财

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公

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没有机构混同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亦不存在同时在瑞金公司任职，相互交叉的情形。 

②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说明，因瑞金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并面临停产歇业， 2013 年 7 月，

李国治、李永坤、池云、陈积祥等多名骨干人员加入公司，并通过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9 月对公司进行增资方式充实华铝股份资金实力。与此同时，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原瑞金公司员工陆续离职，部分员工选择加入公司，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并在公司专职工作，由华铝股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或

由其自行缴纳。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共有 235 名员工，均签署了劳动合

同或劳务合同，其中 135 名员工系从瑞金公司离职后加入公司。公司的董事、监

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

序合法有效；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

职务，也没有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不存

在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禁止的双重任职的情况。公司财务人员在公司

专职工作并领取薪酬，没有在其他企业兼职或领取薪酬的情况。公司拥有独立于

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员工，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

管理独立于关联方。 



③资产独立 

由于瑞金公司的债务纠纷及停产危机，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

铝型材行业并经充分考虑后加入华铝股份，于 2013 年 8 月受让陈国华、黄海芬

所持华铝股份的股权。其后，华铝股份主要管理人员经慎重考虑，决定租赁或购

买瑞金公司厂房及设备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1）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公司购买瑞金公司库存物资并签订厂房、

设备租赁协议。 

2013 年 10 月，公司与瑞金公司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及《生产设备租赁

合同》，租赁瑞金公司闲置厂房及生产设备用于生产经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共向瑞金公司支付了 811 万元厂房及设备租赁费，租赁定价不存在

显失公允的情形。 

同时，为避免公司与瑞金公司财产混同，2014 年 1 月，公司与瑞金公司签

署确认了《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库存物资明细表》

及《库存物资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项下的库存物资数量、单价、金额以瑞安融

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2014 年 4 月 18 日，瑞安融信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瑞融会审（2014）124 号”《审计报告》，对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瑞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审计。截至 2014 年 7 月，公司就其所购物资

合计支付 1,323.83 万元购货款。上述库存物资买卖真实，定价公允。 

2）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及协议受让等方式陆续

取得瑞金公司土地、厂房及机械设备。 

因瑞金公司债权人依法行使债权对抵押物进行司法拍卖，2016 年 12 月，公

司与瑞金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前述厂房、设备租赁合同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相关债权债务结清。同时，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决定通过司法拍卖等

合法途径购买瑞金公司土地、厂房及生产设备等资产。 

一、土地、厂房 

序

号 
房地产权证号 用途 

原所有

权人 
面积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拍卖 

底价 

取得 

价款 

申请 

执行人 

1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0 号 

工业用

地 / 工

业 

 

瑞金公

司 

 

土地使用权面

积 7730.3 平方

式/房屋建筑面

积 1247.22 平

方米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38 年

10 月 12 日止 
司法拍

卖受让 

61,860,4

20.00 元 

63,248,

538.25

元 

中国信

达资产

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浙

江分公

司 
2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2 号 

土地使用权面

积5433平方式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41 年



/房屋建筑面积

1759.71 平 方

米 

8 月 23 日止 

3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1 号 

土地使用权面

积 8389.9 平方

式/房屋建筑面

积 6384.92 平

方米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42 年

5 月 14 日止 

二、生产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原

所有人 
评估价值/拍卖底价 取得方式 

取得 

价款 

取得 

时间 
申请执行人 

1 

铝型材挤压机、挤压

后辅助设备、变配电

设施等 4 台设备 

瑞金公

司 

3,141,700.00 元 协议受让 
2,356,27

5.00 元 

2015 年

4 月 6 日 
- 

2 

挤压机、模具加温炉、

铝棒加热炉、铝型材

喷砂机和圆钢切断机

等 10 套设备 

512,900.00 元 司法拍卖受让 
512,900.

00 元 

2017 年

6 月 5 日 

民生银行温州分

行 

3 

挤压机、拉直机、全

液压反推式、液压下

压式拉直机、电阻式

模具加热炉、铝棒加

热炉、铝棒立式淬火

炉、时效炉、平移式

冷床输送机、牵引机、

导出台淬火系统（水

箱 5 米）等 187 台设

备 

2,963,049.00 元 拍卖受让 
3,003,04

9.00 元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中信银行温州瑞

安支行 

④业务独立 

公司业务起源于铝型材贸易，自 2014 年起业务深化至专注工业铝型材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根据公司及股东说明，由于瑞金公司陷入债务纠纷及停产歇业

状态、员工面临失业困境，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铝型材行业并经

充分考虑后加入华铝股份，上述人员系瑞金公司的骨干员工，在铝型材领域深耕

多年。在加入华铝股份以后，上述人员利用其管理经验、销售资源及渠道经营公

司并积极开拓业务，实现了华铝股份的持续经营和业务增长，公司的供应商、客

户均系与华铝股份签订业务合同，供应商向华铝股份开具发票，华铝股份向客户

开具发票，不存在公司客户、供应商无法分清是与瑞金公司还是与华铝股份进行

交易的情形。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以及拥有独立的采购、研发及销

售体系，能够独立对外开展业务，不依赖于公司股东和其他任何关联方。 



⑤财务独立 

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建立了独立、完整

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

制度。公司单独开户、独立核算。公司 2013 年至今均聘请了专业审计机构进行

年度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瑞融会审（2013）906 号、瑞融会审（2014）

229 号、瑞融会审（2015）049 号、瑞融会审（2016）225 号、众环审字（2017）

030035 号）。 

基于以上事实，公司目前拥有的原瑞金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

以及相关设备，均系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合法程序或双方协议转让等方式取得，相

关资产定价均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公司不存在恶意低价受让瑞金公司相关资产的

情形，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其资产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机构、人

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具备独立性，与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 

2017 年 12 月 6 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出具了《关于浙江瑞金铜

铝型材有限公司与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说明》，对瑞金公司及华铝股份

的基本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混同情形进行了说明，证明“华铝公司与瑞金公司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华铝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股东、业务、机构、财务、资

产、人员等和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目前华铝公司拥有的原瑞金公司所有的

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资产均系华铝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或协议受让方式取得，

资产取得合法合规，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瑞金公司完全分开，

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具备独立性，与瑞金公司不存在混

同情形。 

2、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情况 

（1）公司与瑞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查阅公司以及瑞金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获取公司主要股

东、董监高调查问卷，并通过对公司所有股东、董监高以及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

进行访谈方式对公司与瑞金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前身为浙江华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由陈国华、黄海芬两名自然人出资设立，公司成立初期主要从事铝

型材贸易业务。由于彼时瑞金公司正陷入债务纠纷及停产危机、员工面临失业，

且公司经营无较大起色，上述两名创始股东因资金周转需求欲转让公司股权实现



退出，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铝型材行业并经充分考虑后加入公司，

于 2013 年 8 月受让陈国华、黄海芬所持公司的股权。目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黄超裕 912 15.20 净资产折股、货币 

2 傅金道 828 13.80 净资产折股、货币 

3 李国治 810 13.50 净资产折股、货币 

4 李建云 768 12.80 净资产折股、货币 

5 黄高清 462 7.70 净资产折股、货币 

6 李连静 288 4.80 净资产折股、货币 

7 蔡以光 228 3.80 净资产折股、货币 

8 黄学拥 222 3.70 净资产折股、货币 

9 李卜柱 180 3.0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0 李永坤 174 2.9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1 李钰 162 2.7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2 胡翘 162 2.70 货币 

13 徐子才 162 2.7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4 黄劲松 150 2.5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5 陈积祥 144 2.4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6 陈彬 120 2.0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7 池晓东 84 1.4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8 余志发 78 1.30 净资产折股、货币 

19 池林娒 66 1.10 净资产折股、货币 

合计 6,000 100.00 — 

瑞金公司前身为瑞安市里学金属钢木家具厂，由张应曼、李卜进、张应星、

陈月华、黄凤娟五名自然人于 1991 年 1 月出资设立，设立时注册资本人民币 38

万元，厂长张应曼。1996 年 11 月，经股权转让后，股东变更为李卜进、李卜文、

李卜武、徐子才 4 人，厂长变更为李卜进。1997 年 2 月，经增资后，股东变更

为李卜进、李卜文、李卜武、徐子才、黄凤娟 5 人，注册资本人民币 286 万元，

李卜进担任执行董事兼厂长。1998 年 12 月，经股权转让后，股东变更为李卜进、

李卜文、黄凤娟 3 人。2000 年 3 月，经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688 万

元，股东未变动。2000 年 12 月，经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868 万元，

股东未变动，李卜进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卜文担任监事。2003 年 9 月，

经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688 万元，股东未变动。2008 年 12 月，经

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3188 万元，股东未变动。2013 年 1 月，经股权

转让后，股东变更为李卜进、黄凤娟 2 人，李卜进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黄凤

娟担任监事。截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瑞金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188 万元，其

中李卜进出资 2554 万元，占 80.1%；黄凤娟出资 634 万元，占 19.9%。李卜进

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黄凤娟担任监事。 



根据获取的调查问卷，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和瑞金公司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且公司目前所有 19 名自然人股东均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本

人所持有华铝股份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纠纷，不存在被质

押、查封、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亦不存在以协议、委托、代持、信

托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人持股或受托代持的情形。本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通

过投资关系、协议或其他安排采取一致行动的情况。”此外，瑞金公司实际控制

人、法定代表人李卜进出具《声明》，声明“其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持有

华铝股份股权的情形，与华铝股份股东不存在任何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瑞金公

司及其本人与华铝股份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相关规定，公司与瑞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上述源自瑞金公司的员工是否签订竞业禁止协议，是否存在利用

原公司的客户、渠道等资源开展业务的情形； 

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查阅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凭证、重要客户、供

应商的业务合同、对公司重要客户、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以及对公司管理层、瑞

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卜进进行访谈等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业务起源于铝型材贸易，自 2014 年起业务深

化至专注工业铝型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由于瑞金公司陷入债务纠纷及停产歇

业状态、员工面临失业困境，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铝型材行业并

经充分考虑后加入华铝股份。同时，本着解决原瑞金公司员工就业问题并充分尊

重其个人意志前提下，部分原瑞金公司员工陆续和公司签署劳动合同，成为公司

员工。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共有 235 名员工，其中 135 名员工为原瑞金

公司员工。上述 135 名员工不存在和瑞金公司签订竞业禁止的情形。 

就业务方面，根据行业特点，原瑞金公司及公司销售模式均为订单式销售，

订单完成周期一般为 15-30 天。瑞金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并停产后，瑞金公司客户

大量流失。瑞金公司销售部等部门员工出资投资公司后，利用其管理经验、销售

资源及渠道经营公司并积极开拓业务，鉴于上述因素以及客户采购运输半径的限

制，公司存在客户为原瑞金公司客户的情形。就上述情形，由于瑞金公司本身陷

入停产状态，公司不存在恶意利用瑞金公司原客户、销售渠道进行开展业务从而

侵害瑞金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和瑞金公司就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公司现有曾就职于瑞金公司的员工和瑞金

公司不存在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的情形，公司不存在恶意利用瑞金公司原客户、销



售渠道进行开展业务从而侵害瑞金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和瑞金公司就此不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3）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瑞金公司分开情况。 

主办券商及律师通过瑞金公司以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不动产权证书、成交

确认书、设备购买合同及交易凭证、商标、专利权证等资产权利证明等文件；抽

查了华铝股份员工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凭证，获取公司董监高调查问卷、重要客

户、供应商的业务合同；对公司的重要客户、供应商履行实地走访程序；对华铝

股份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卜进分别进行

访谈以及通过互联网检索等方式对华铝股份与瑞金公司是否存在混同情况进行

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具备

独立性，与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 

①机构独立 

目前，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机构，且已聘请总经理、财

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内部设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公

司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健全，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没有机构混同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亦不存在同时在瑞金公司任职，相互交叉的情形。 

②人员独立 

根据公司说明，因瑞金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并面临停产歇业， 2013 年 7 月，

李国治、李永坤、池云、陈积祥等多名骨干人员加入华铝股份，并通过 2014 年

12 月、2015 年 9 月对华铝股份进行增资方式充实华铝股份资金实力。与此同时，

2013 年底至 2014 年初，原瑞金公司员工陆续离职，部分员工选择加入华铝股份，

与华铝股份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并在华铝股份专职工作，由华铝股份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或由其自行缴纳。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公司共有 235 名员工，

均签署了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其中 135 名员工系从瑞金公司离职后加入华铝股

份。除 7 名员工系退休返聘人员未缴纳社会保险外，公司为其余全部 228 名员工

缴纳了工伤保险。同时，公司为 113 名员工缴纳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其

他社会保险，1 名员工在其他企业缴纳社会保险。除此之外，114 名农村户籍员

工在当地自行参加了新农合或新农保。 

经核查，公司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

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也没有在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不存在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禁止的双重任职

的情况。公司财务人员在公司专职工作并领取薪酬，没有在其他企业兼职或领取

薪酬的情况。公司拥有独立于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员

工，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独立于关联方。 

③资产独立 

由于瑞金公司的债务纠纷及停产危机，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

铝型材行业并经充分考虑后加入华铝股份，于 2013 年 8 月受让陈国华、黄海芬

所持华铝股份的股权。其后，华铝股份主要管理人员经慎重考虑，决定租赁或购

买瑞金公司厂房及设备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1）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公司购买瑞金公司库存物资并签订厂房、

设备租赁协议。 

2013 年 10 月，公司与瑞金公司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及《生产设备租赁

合同》，租赁瑞金公司闲置厂房及生产设备用于生产经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共向瑞金公司支付了 811 万元厂房及设备租赁费，租赁定价不存在

显失公允的情形。 

同时，为避免公司与瑞金公司财产混同，2014 年 1 月，公司与瑞金公司签

署确认了《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库存物资明细表》

及《库存物资买卖合同》，约定合同项下的库存物资数量、单价、金额以瑞安融

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2014 年 4 月 18 日，瑞安融信联合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瑞融会审（2014）124 号”《审计报告》，对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瑞金公司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审计。截至 2014 年 7 月，公司就其所购物资

合计支付 1323.83 万元购货款。上述库存物资买卖真实，定价公允。 

2）2015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及协议受让等方式陆续

取得瑞金公司土地、厂房及机械设备。 

因瑞金公司债权人依法行使债权对抵押物进行司法拍卖，2016 年 12 月，公

司与瑞金公司签订《终止协议书》，前述厂房、设备租赁合同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相关债权债务结清。同时，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决定通过司法拍卖等

合法途径购买瑞金公司土地、厂房及生产设备等资产。相关资产取得情况如下： 



一、土地、厂房 

序

号 
房地产权证号 用途 

原所有

权人 
面积 使用期限 

取得 

方式 

拍卖 

底价 

取得 

价款 

申请 

执行人 

1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0 号 

工业用

地 / 工

业 

 

瑞金公

司 

 

土地使用权面

积 7730.3 平方

式/房屋建筑面

积 1247.22 平

方米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38 年

10 月 12 日止 

司法拍

卖受让 

61,860,4

20.00 元 

63,248,

538.25

元 

中国信

达资产

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浙

江分公

司 

2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2 号 

土地使用权面

积5433平方式

/房屋建筑面积

1759.71 平 方

米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41 年

8 月 23 日止 

3 
浙（2017）瑞安市不

动产权第 0016451 号 

土地使用权面

积 8389.9 平方

式/房屋建筑面

积 6384.92 平

方米 

国有建设土地

使用权 2042 年

5 月 14 日止 

二、生产设备 

序

号 
设备名称 

设备原

所有人 
评估价值/拍卖底价 取得方式 

取得 

价款 

取得 

时间 
申请执行人 

1 

铝型材挤压机、挤压

后辅助设备、变配电

设施等 4 台设备 

瑞金公

司 

3,141,700.00 元 协议受让 
2,356,27

5.00 元 

2015 年

4 月 6 日 
- 

2 

挤压机、模具加温炉、

铝棒加热炉、铝型材

喷砂机和圆钢切断机

等 10 套设备 

512,900.00 元 司法拍卖受让 
512,900.

00 元 

2017 年

6 月 5 日 

民生银行温州分

行 

3 

挤压机、拉直机、全

液压反推式、液压下

压式拉直机、电阻式

模具加热炉、铝棒加

热炉、铝棒立式淬火

炉、时效炉、平移式

冷床输送机、牵引机、

导出台淬火系统（水

箱 5 米）等 187 台设

备 

2,963,049.00 元 拍卖受让 
3,003,04

9.00 元 

2017 年

8 月 31

日 

中信银行温州瑞

安支行 

④业务独立 

公司业务起源于铝型材贸易，自 2014 年起业务深化至专注工业铝型材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根据公司及股东说明，由于瑞金公司陷入债务纠纷及停产歇业

状态、员工面临失业困境，瑞金公司销售部等多部门员工因看好铝型材行业并经



充分考虑后加入华铝股份，上述人员系瑞金公司的骨干员工，在铝型材领域深耕

多年。在加入华铝股份以后，上述人员利用其管理经验、销售资源及渠道经营公

司并积极开拓业务，实现了华铝股份的持续经营和业务增长，公司的供应商、客

户均系与华铝股份签订业务合同，供应商向华铝股份开具发票，华铝股份向客户

开具发票，不存在公司客户、供应商无法分清是与瑞金公司还是与华铝股份进行

交易的情形。公司具有面向市场的自主经营能力以及拥有独立的采购、研发及销

售体系，能够独立对外开展业务，不依赖于公司股东和其他任何关联方。 

⑤财务独立 

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会计人员，建立了独立、完整

的财务核算体系，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财务管理

制度。公司单独开户、独立核算。公司 2013 年至今均聘请了专业审计机构进行

年度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报告（瑞融会审（2013）906 号、瑞融会审（2014）

229 号、瑞融会审（2015）049 号、瑞融会审（2016）225 号、众环审字（2017）

030035 号）。 

基于以上事实，公司目前拥有的原瑞金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

以及相关设备，均系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合法程序或双方协议转让等方式取得，相

关资产定价均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公司不存在恶意低价受让瑞金公司相关资产的

情形，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其资产依法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机构、人

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具备独立性，与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 

2017 年 12 月 6 日，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政府金融办出具了《关于浙江瑞金铜

铝型材有限公司与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说明》，对瑞金公司及华铝股份

的基本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混同情形进行了说明，证明“华铝公司与瑞金公司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华铝公司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其股东、业务、机构、财务、资

产、人员等和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目前华铝公司拥有的原瑞金公司所有的

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资产均系华铝公司通过司法拍卖或协议受让方式取得，

资产取得合法合规，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情形”。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

面与瑞金公司完全分开，公司机构、人员、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均具备独立

性，与瑞金公司不存在混同情形。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期后事项。请主办券商、律师补充核查上述对公司挂

牌影响并发表意见。 



回复： 

1、公司补充披露情况 

公司已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七、提请投资者关注的

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期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之“（一）期后事项”

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1、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公司于期后作为被告之一涉及一宗未决诉讼。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

到瑞安市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根据法院提供的原告民事起诉状，公司涉及

案件情况如下： 

本案原告为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一为瑞金公司，被告二为华

铝股份。原告认为，被告一瑞金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8 月 1 日、2013 年 9 月 21

日向原告借款 1,000 万元人民币、200 万元人民币,累计借款 1,200 万元人民币，

双方约定年利率为 7.8%。此后，瑞金公司先后偿还本金 495 万元人民币，剩余

本金 705 万元人民币未能予以偿还。原告称被告一瑞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卜进

为逃避债务新设公司被告二华铝股份，并将有经营价值的财产转移至新设公司

名下。原告认为，被告一瑞金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请

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瑞金公司偿还原告本金 705 万元人民币以及相关利

息，同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首次开庭，法庭未作出判决，首次开庭时原告

方未能提出证明瑞金公司与公司人格混同的充分证据，法庭批准了原告要求延

长 15 日举证期限的请求。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本案尚未判决。 

公司自设立至今，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李卜进不曾直接或间

接方式拥有公司股权，公司目前所有股东亦出具书面声明，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股权系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公司目前拥有的原瑞金公司

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以及相关设备，均系公司通过拍卖或双方协议

转让合法程序取得，相关资产定价均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公司不存在恶意低价

受让瑞金公司相关资产的情形，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其资产依法享有

法人财产权。本案中，公司作为被告并不适格，司法机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

要求公司对瑞金公司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公司在公开转让说明书 “第四节 公司财务”之“十、风险因素”及



“重大事项提示”部分补充披露如下： 

“（十一）期后重大未决诉讼风险 

2017 年 11 月，公司于期后作为被告之一涉及一宗重大未决诉讼。原告浙江

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认为被告一瑞金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滥用公司独立

人格，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瑞金公司偿还原告本金 705 万元以及相关

利息，同时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首次开庭，法庭未作出判决，首次开庭时原告

方未能提出证明瑞金公司与公司人格混同的充分证据，法庭批准了原告要求延

长 15 日举证期限的请求。 

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本案尚未判决。 

公司自设立至今，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李卜进不曾直接或间

接方式拥有公司股权，公司目前所有股东亦出具书面声明，承诺其持有的公司

股权系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公司目前拥有的原瑞金公司

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以及相关设备，均系公司通过拍卖或双方协议

转让合法程序取得，相关资产定价均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公司不存在恶意低价

受让瑞金公司相关资产的情形，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对其资产依法享有

法人财产权。本案中，公司作为被告并不适格，司法机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

要求公司对瑞金公司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较低。 

尽管本案公司败诉可能性较低，但受多种不可预见因素的影响，本案诉讼

判决结果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若人民法院判决华铝股份败诉并承担连带责任，

将对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主办券商、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情况 

经核查，公司在申报审查期间作为被告之一涉及一宗未结诉讼。 

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

原告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一瑞金公司、被告二华铝股份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由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受理，并定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开

庭审理。根据该案原告递交的民事起诉状，原告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分别

在 2013 年 8 月 1 日、2013 年 9 月 21 日向被告一瑞金公司出借资金 1,000 万元、

200 万元（累计借款金额 1,200 万元），双方约定的年利率为 7.8%。此后，瑞金

公司累计偿还本金 495 万元，剩余本金 705 万未能予以偿还。原告诉称被告一瑞

金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卜进为逃避债务新设被告二华铝股份，并将有经营价值的财



产转移至华铝股份名下。因此，原告认为被告一瑞金公司股东以及法定代表人滥

用公司独立人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一瑞金公司偿还原告本金 705 万元

以及相关利息，同时要求被告二华铝股份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已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首次开庭，法庭未作出判决，首次开庭时原告

方未能提出证明瑞金公司与公司人格混同的充分证据，法庭批准了原告要求延长

15 日举证期限的请求。 

截至本回复意见出具之日，本案尚未判决。 

如上文所述，自公司设立至今，瑞金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李卜进不

曾直接或间接方式拥有公司股权，公司全体股东亦出具书面声明，承诺其持有的

公司股权系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为他人代持的情形，公司和瑞金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公司具有独立地法人资格，在机构、财务、业务、人员和资产等方

面具备独立性。公司目前拥有的瑞金公司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所有权以及相

关设备，系公司通过拍卖或协议转让等合法程序取得，相关资产定价以评估结果

为基础，公司不存在恶意低价受让瑞金公司资产的情形。故此，主办券商和律师

认为，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并不适格，司法机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即判令本案公司

对瑞金公司之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可能性较低。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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